
   

 

区分“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和“经营活动” 

文/付荣霞 郭艳峥 许文静 

   在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涉及到两个概念：“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和“经营活动”。
根据《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对这两个概念的规定，“实行内部成本核算”是指：事业单位根据业务
活动及其他活动需要,可以对事业单位的业务活动或其他活动进行不完整的成本核算。“实行内部
成本核算”是相对于事业单位通常不进行成本核算而言的，是从是否进行成本核算角度对不同事业
单位的类型的划分。“经营活动”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进行非独立核
算的，以盈利为目的的，进行收支配比的活动。“经营活动”是相对于专业活动而言的,是从活动
的性质和目的角度对一个事业单位内部的不同活动进行划分。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和“经营活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
在现行《事业单位通用会计制度》中却存在混用的现象： 
   一、对无形资产摊销的规定：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 
   不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其购入和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摊销时，应一次记入“事业
支出”科目；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其无形资产应在受益期内分期摊销，记入“经营支
出”科目。 
   该规定显然是把“实行内部成本核算”与“经营活动”视为同一概念了。不实行内部成本核
算的事业单位中，就没有“经营活动”吗?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中,所有支出都要记入“经
营支出”吗?根据 “经营活动是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进行非独立核算的，
以盈利为目的的，进行收支配比的活动”这一概念，不论是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还是不实
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都有事业活动和经营活动的划分,用于事业活动和用于经营活动的无
形资产，当然要分别记入“事业支出”和“经营支出”。《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事业单位的
经营性活动采用权责发生制，经营性收支要求配比。那么，在不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中经
营活动中涉及的无形资产，也要分期摊销。 
   所以，对于事业单位无形资产的摊销，应作如下规定: 
   1、不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用于事业活动的无形资产摊销时，一次记入“事业支
出”：用于经营活动的无形资产，应在受益期内分期摊销，记入“经营支出”。 
   2、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其无形资产的摊销，应按照用途，在受益期内分期记入
“事业支出”或“经营支出”。 
   二、应收账款适用范围的规定：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规定： 
   本科目适用于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 
   该规定是考虑到应收帐款是适用于权责发生制结账基础的一个科目。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
业单位采用权责发生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中规定:事业单位的经营活动采用权
责发生制。也就是说,不进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中的经营活动，也采用权责发生制。 
   所以笔者认为,对应收帐款科目的适用范围应作如下规定: 
   该科目适用于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及不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的经营活动。 
   三、经营支出的规定：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在有关“经营支出”的规定中，有两处混淆了“实行内部成本核算”
和“经营活动”两个概念。 
   1、 关于“经营支出”的核算内容，制度中规定： 
   本科目核算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
支出以及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单位已销产品的实际成本。 
   2、 关于“结转已销经营性劳务成果或产品成本”的规定： 
   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结转已销经营性劳务成果或产品成本时，按实际成本借记
“经营支出”，贷记“产成品”。 
   前一规定中“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单位已销产品”泛指所有已销产品，没有指明是经营性产
品。既不符合“经营支出”的概念，也与制度中的以下规定相矛盾： 
   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结转已销业务成果或产品成本时，按实际成本借记“事业支
出”，贷记“产成品”。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规定：经营支出是指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支出，核算事业单位在专业
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支出。不论是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
事业单位还是不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只有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支出才能记入“经营支
出”科目。 
   结转已销劳务成果或产品时，所用科目不应依据该单位是实行内部成本核算还是不实行内部
成本核算来确定，而应看其活动的性质。任何一个事业单位，结转已销经营性劳务成果或产品成本
时，都应该按实际成本记入“经营支出”。结转已销业务成果或产品成本时，只能按实际成本记入
“事业支出”，包括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 
所以笔者认为，“经营支出”的核算内容中， “已销产品”前应去掉“实行内部成本核算单
位”，加修饰词“经营性”。 
   同样道理，后一规定中的“实行内部成本核算的事业单位”的界定，也是不正确的,应该去
掉。 
   以上两项规定应改为： 
   1、本科目核算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各
项支出以及已销经营性产品的实际成本。 
   2、结转已销经营性劳务成果或产品成本时，按实际成本借记“经营支出”，贷记“产成
品”。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经贸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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